
【案件点评】

“业主将钱给了个人”

装饰公司拒绝赔偿

调解工作室受理该案后， 立即

启动“三所联动” 调解工作机制，

调解员向综合行政执法队及装饰公

司了解情况后开展“面对面” 调

解。 接到市民举报后， 镇综合行政

执法队经过检查， 发现老金家两间

南侧卧室的飘窗被拆改， 客厅与阳

台连接处门框被扩大。 经确认， 被

拆改构件为承重构件， 由此， 执法

队向老金出具了《房屋质量检测报

告》 及 《责令整改通知书》， 责令

恢复被损承重构件， 并对老金作出

罚款 5 万元行政处罚。

老金表示， 他与装饰公司签订

了 《住宅装饰装修施工合同》， 已

支付第一期、 第二期工程款。 涉及

承重结构拆除施工全部包含在合同

设计、 施工范围内， 但意想不到的

是， 此次承重结构的拆除， 属于损

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违法行

为， 他在相关部门责令下对所有拆

除的承重结构恢复原状， 为此支付

了施工费、 鉴定费以及罚金， 同时

房屋施工延期， 也给家庭带来较大

的经济损失与精神折磨。

老金认为， 双方签订的 《住宅

装饰装修施工合同》 中明确约定了

“双方共同遵守装饰装修和物业管

理的有关规定， 施工中不得擅自改

变房屋承重结构” “装饰公司擅自

拆改房屋承重结构， 由此发生的损

失或事故 （包括罚款） 由某装饰公

司负责并承担责任” 等条款。 据

此， 老金要求装饰公司赔偿经济损

失费。

装饰公司表示， 此次拆除承重

墙的施工不包含在双方签订的合同

范围内， 拆除承重墙是老金个人委

托公司找人施工的， 当初双方表明

拆除承重墙的工程款由老金直接支

付给施工人员， 拆除承重墙属于违

法行为， 公司在施工前也向老金作

了口头说明， 但老金没有理会， 因

此造成的一切后果与公司无关， 公

司拒绝赔偿。 双方各持已见， 调解

处于僵持状态， 调解员、 民警、 律

师立即采用“背靠背” 方式分别做

双方思想工作。

双方相互让步

妥善处理纠纷

首先， 调解员提出， 公司作为

从事专业装饰装修的企业， 对老金

的房屋装饰进行了整体设计， 但期

间对老金拆除承重结构的意愿和行

为没有依法予以阻止， 故存在一定

的过错。 装饰公司听完工作人员解

释， 表示认识到了公司在此起拆除承

重结构过程中负有的责任， 愿意出于

人道主义给予老金一定经济补偿， 并

继续依约履行尚未完成的装饰工程。

调解员告诉老金， 装修房屋应当

遵守国家和本市的相关规定以及临时

管理规约 （管理规约）， 禁止损坏房

屋承重结构的损害公共利益及他人利

益的行为， 但老金在物业责令整改

后， 仍未停止不当行为， 对拆除承重

结构存在过错， 应承担责任。

老金表示， 已经认识到拆除承重

结构的违法性， 希望调解员尽力劝说

装饰公司， 给予一定数额的经济补

偿， 双方共同配合， 继续履行尚未完

成的装饰工程。 调解员、 民警、 律师

再次召集双方开展“面对面” 调解，

希望双方相互作出让步， 妥善处理好

纠纷。

装饰公司表示， 对老金的实际状

况， 公司深感同情与理解， 同意继续

履行合同。 老金表示， 他在此起拆除

承重墙过程中， 确实有一定的责任，

但希望装饰公司能给予最大的帮助。

经过“三所联动” 调解工作室工作人

员的反复劝说与疏导， 最终双方同意

继续履行《住宅装饰装修施工合同》，

装饰公司也于调解之日一次性补偿老

金一定金额拆除承重结构损失费。 事

后， 双方对调解结果深感满意， 向

“三所联动” 调解工作室工作人员表

示衷心感谢。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 明

确规定， 业主禁止损坏房屋主体和承

重结构， 违者将被责令改正， 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此外，

违规行为还可能面临信用登记、 房屋

注记、 强制执行等严重后果， 构成犯

罪的更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在居民商品房及商业房的装饰装

修中， 擅自改建房屋结构及拆除承重

墙等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情况

很常见。 在本纠纷中， “三所联动”

工作人员及时介入， 主动联系沟通，

采用“面对面” “背对背” 相结合的

调解技巧， 晓之以理， 明之以法， 引

导双方当事人换位思考， 促使纠纷圆

满化解。 并在调解期间进行相关法律

法规的宣传普及， 从而真正实现案结

事了和法治教育的双效应。

在此， 呼吁广大业主， 装修前务

必充分了解房屋结构和安全要求， 切

不可轻信装潢公司片面建议， 盲目拆

改承重墙。 邻里之间也应加强监督，

发现违规行为及时举报， 共同守护居

住安全。 同时， 装修公司作为专业机

构， 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为业主提

供合法合规的装修方案。

2024 年， 老金与一家装饰公司签订 《住宅装

饰装修施工合同》， 约定由该公司为老金名下一套

居住房屋进行装修。 时隔不久， 金山区山阳镇综合

行政执法队接到市民投诉， 举报老金在装修时有拆

除承重墙的情况。 相关部门依法责令老金恢复原状

并处罚款 5 万元。 事后， 老金以造成以上损失系装

饰公司责任为由， 要求装饰公司赔偿全部损失， 但

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双方协商未果后， 老

金向金山区山阳镇“三所联动” 申请调解， 一场围

绕责任认定与赔偿争议的纠纷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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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时约定“保留居住权” 如今却被拒之门外
从“对簿公堂”到“谅解和解”，“三所联动”修复亲情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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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章炜

□ 记者 章炜

老陈是一名刑满释放人员， 曾

因服刑错过母亲过世后房屋承租人

变更事宜。 与前期离婚时曾约定保

留居住权， 但近期， 他因租房到期

欲回迁却遭拒， 双方更因赡养费问

题矛盾升级。因生活拮据、户籍公租

房居住权争议， 与前妻张女士及女

儿甚至要对簿公堂。 面对剑拔弩张

的家庭纠纷， 虹口区四川北路民警

启动“三所联动”调解机制，一场涉

及亲情与法理的调解由此展开。

老陈目前享受低保待遇， 其户

籍所在房屋为母亲生前承租的公租

房。 母亲过世时， 老陈尚在服刑，

房屋承租人变更为妻子张女士。

2013 年， 老陈与张女士协议离婚，

双方签署承诺书约定老陈净身出

户， 房屋归张女士所有， 但明确老

陈“保留居住权 （若再婚则自动放

弃居住权）”。 离婚后， 老陈虽然名

义上居住于此， 却长期在外漂泊，

直至 2020 年彻底搬离。

近期，老陈因外租房屋到期，向

张女士提出搬回居住的请求， 遭张

女士以“离婚后不便同住” 为由拒

绝。双方多次争执升级，老陈甚至情

绪失控威胁砸门，张女士无奈报警。

老陈提出了两项核心诉求： 一是要

求女儿支付赡养费， 二是主张回迁

居住权。 社区民警介入后， 迅速启

动“三所联动” 调解机制， 联合调

解员、 律师共同介入化解矛盾。

调解初期， 调解员了解到， 女

儿虽非张女士亲生， 但是一直由张

女士抚养长大。 女儿坦言， 成长历程

中缺乏父爱陪伴， 甚至因父亲服刑经

历一度承受心理压力， 但仍从 2021

年起每月支付父亲的房租。 张女士与

女儿提出折中方案： 可在现有补贴基

础上增加赡养费， 或允许老陈入住房

屋内 3 平方米小屋。

调解员深入了解老陈作为刑满释

放人员的社会融入困境， 既从《民法

典》 居住权、 赡养义务等法律角度剖

析双方权利义务， 又以亲情伦理为切

入点引导换位思考。调解员表示，理解

老陈作为刑满释放人员的生活困境和

心理压力， 特别关注了他的经济状况

和情感需求， 并向老陈解释了相关法

律规定， 帮助他认识到自己的诉求在

法律框架内的可行性。 考虑到张女士

明确拒绝共同居住的意愿， 结合老陈

的实际经济状况， 调解团队提出折中

方案： 由女儿每月定额支付赡养费，

老陈以该费用在郊区租赁适宜住所。

调解员通过平衡双方利益， 明确

约定了赡养费的支付方式和金额。 老

陈自行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 双方互

不追究其他责任。

本案涉及赡养老人和房屋居住权

问题， 矛盾复杂且情绪化。 通过 “三

所联动” 调解机制， 调解员、 律师和

社区民警共同努力， 成功化解了这起

家庭纠纷。 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 不

仅关注法律问题， 还深入了解了当事

人的情感诉求， 帮助双方理性沟通，

最终达成协议。

【案例点评】


